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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财预 E⒛ 18〕 118号

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转发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《试点发行

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州、县市区财政局、房地产 (住房保障 )局 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 :

现将 《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(试点发行地方政

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)的通知》 (财预 匚⒛18〕 28

号,以下简称 《通知》 )转发给你们,并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

如下,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试点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,是规范地方政府棚户



区改造融资行为的重要举措,有利于健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

资机制、发挥政府规范适度举债改善群众住房条件的积极作用、

妥善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。各地要高度重视,严格按

照 《通知》要求做好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的各项工作,保障棚

户区改造的合理融资需求,防范债务风险。

二、市州、县市区棚改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棚户区改

造规划和分年度改造任务等,结合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等

因素,测算提出下一年度棚改专项债券资金需求,报本级财政

部门复核。县市区财政部门将复核后的下一年度棚改专项债券

资金需求 (详见附件 2)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州财政部

门,市州财政部门审核汇总本地区 (含所属县市区)债券资金

需求并报市州人民政府,由市州人民政府于每年 9月 底前报送

省财政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,省财政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审核汇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上报财政部。

三、市州、县市区财政部门收到省财政厅下达的棚户区改

造专项债券额度后,及时会同本级棚改主管部门提出具体项目

安排建议,由市州财政部门会同本级棚改主管部门审核汇
`总
后 ,

报省财政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各案。具体项目安排建议应

当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期限、项目投资计划、项目收益和融资

平衡方案、预期对应的纳入政府性基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收入、专项收入等。

四、市州、县市区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本级棚改主管部门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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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研究提出年度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建议,由市州财政

部门会同本级棚改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,报省财政厅确定。各

级棚改主管部门应当配合做好债券发行前的信息披露、信用评

级、资产评估等工作。债券发行建议应当包括债券发行时间、

批次、规模、期限,以及对应单一项目发行或多个项目集合发

行、偿还债券本金的条款等内容。

五、各市州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本级和所辖县市区棚户区改

造专项债券使用的指导和监管,规范资金使用,加强统计监测 ,

严禁出现违法违规行为,并会同本级棚改主管部门做好棚户区

改造项目管理工作。

六、各市州棚改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级和所辖县市区棚户

区改造项目的管理和监督,并配合本级财政部门做好棚户区改

造专项债券发行、资金使用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七、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收入、专项收入应全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各级棚改主

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项目形成的专项

收入。

联系人:省财政厅政府债务管理处 林 森 "31-85165“ 1

省财政厅综合处 码Σ  伟   0731-85165057

省 财 政 厅 预 算 处    刘  旭  "31-85165094

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 刘正东 "31-88950∝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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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1、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《地方政府棚

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(试行 >的通知 (财

预 E2018〕  28号 )

南省XX年棚户区改造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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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抄送:各市州、县市区人民政府。

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or8+e A rsHVp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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